
鼎基先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輔導會議【機密文件  請勿外流】會議紀錄
地點：鼎基公司 會議室
時間：104.10.7 (三)上午10:00
出席人員：鼎基公司－稽核主任楊苹、稽核劉信良、財務副主任趙秀娟
第一金－趙桄德、王雅靜
本週討論議題：
	項次
	討論事項
	說明
	負責單位
	追蹤事項
	備註

	1. 
	不宜上市條款第九條第三款之審查說明 
	公司訂定之《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章程(104/06/10版)》第十三條內容摘錄如下： 
本會福利金來源如下

(1) 依創立資本總額提撥百分之一做為本會基金，不得任用。惟基金所衍生之存款利息，可視為福利金固定收入。

(2) 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上限千分之一。

(3) 員工薪資每人每月扣0.5%。

(4) 其他收入。

· 法令依據：【職工福利金條例】第二條：工廠礦場及其他企業組織提撥職工福利金，依下列之規定：

1、 創立時就其資本總額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

2、 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五。

3、 每月於每個職員工人薪津內各扣百分之○‧五。

4、 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說明：
①公司訂定每月營業收入總額之福利金提撥上限，並無訂定下限，意謂低於法令規定下限百分之○‧○五亦可。

建議：
修訂為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一。以符合法令規定。

②公司未依法令訂定福利金提撥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經檢視2015年8月31日傳票(號碼1100009762、1100009763)，公司有出售下腳料/廢料給「潔安環保工程有限公司」並開立發票(號碼QW08418957、QW08418958)。

建議：
增訂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並提撥福利金，以符合法令規定。另可參考勞動部勞工福利資訊網提供之組織章程範本進行修改

	潘瑞恭
林副總

財務長
	1. 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章程(提出需求日：1040909、1040916、1040923、1040930、1041007)
2. 請提供公司對於田園倉庫及冷凍廠區域內存貨及機器設備後續預計處理方式之書面說明(提出需求日：1040909、1040916、1040923、1040930、1041007)
3. 請提供103年及104年各保單彙總列表(提出需求日：1040923、1040930、1041007)。
	

	2. 
	內部控制-【薪工循環】討論
	【薪工循環】書面制度：已完成。
	張秧禎
	十月將檢視公司九月之薪資支付流程。
	

	3. 
	內部控制-【銷售及收款循環】討論
	1.【銷售及收款循環】書面制度：已完成。惟尚須提供相關資料，以檢視實際執行落實狀況。
2.經檢視104年7月銷貨明細，物料號碼：ME-5-00033及UN-01227，物料群組應為「油封」誤於SAP系統歸類為「PF-薄膜」，本週經檢視系統已修正，惟尚未設置覆核人員，檢核其正確性以避免日後仍有此情形發生。

建議：各部門主管應審核每筆KEY入SAP系統之資料正確性。
3.經檢視104年3月20日至3月31日外銷明細之報關單及提單，銷貨收入認列時點係以報關單日期為主，非以權利義務、風險移轉時點作為收入認列之評估時點，3月外銷應認列於4月之金額為22,321,571元，4月外銷應認列於5月之金額為34,110,385元，4月損益表營收232,383,871元實際歸屬於該月份之營收應加上22,321,571元並扣除34,110,385元，可得220,595,057元。
 (與實際差異為11,788,814元)
建議：銷貨收入認列時點應依交易條件認列，以確保每月份財務報表表達之正確性。
	稽核主任楊苹
	請公司設置SAP系統銷貨明細資料輸入正確性之檢核人員。(提出需求日：1040930、1041007)。
	

	4. 
	內部控制-【研發循環】討論
	【研發循環】書面制度：待討論內容如下。

· 文件名稱：產品開發評估作業程序

1. (CD-101 第一頁)，3.2.1 。請說明特定客戶需求部分是否召開可行性評估會議及審查？

2. (CD-101 第二頁)，4.1.1&4.2.1業務單位填寫業務報告或填寫「內部聯絡單」，交由研發組進行產品初步評估。產品開發評估作業程序的流程圖中未說明業務報告，請確認。
3. (CD-101 第二頁)，4.1.2研發組接到「內部聯絡單」，對其做可行性評估作業，可行則於先於內部聯絡單回覆，並於SAP系統中開立研發工單，不可行則立即於內部聯絡單回覆。在產品開發評估作業程序的流程圖中未說明可行或不可行是以內部連絡單做回應，請確認。
4. (CD-101 第二頁)，4.2.2研發組接到「內部聯絡單」，對其做可行初步評估作業，可行則由總經理指派計劃負責人並於內部聯絡單回覆。在產品開發評估作業程序的流程圖中未說明由總經理指派計劃負責人並於內部聯絡單回覆，且此說明無說明不可行之方案，請確認。
5. (CD-101 第二頁)，4.2.3計劃負責人籌劃品質規劃小組人員，並完成新產品開發可行性評估表，及召開新產品開發可行性評估會議。在此階段就會完成「新產品開發可行性評估表」? 在產品開發評估作業程序的流程圖中新產品開發之可行性評估會議與新產品開發可行性評估表中間有一個Y，是否表示新產品開發之可行性評估會議可能會不通過而不做，請說明。
6. (CD-101 第三頁)，4.2.5待所有之問題皆已澄清完成後，計劃負責人確認可行後，則進行後續支新產品開發之規劃作業。請說明在產品開發評估作業程序的流程圖中「核准」後為何回到原點？如果「不核准」將如何進行？
7. (CD-101 第三頁)，4.3.1&4.3.2。 在產品開發評估作業程序的流程圖中沒有此流程之圖式，請確認。
8. (CD-101 第三頁)，4.3.3。後續的文字敘述是否與產品開發評估作業程序的流程圖資訊不對稱，請確認。
· 文件名稱：產品設計及樣品試作作業程序

1. (CD-102 第五頁)，4.作業程序。 請確認是否少原材料試作作業程序跟特定客戶產品設計及樣品試作作業程序之書面作業程序？且特定客戶產品設計及樣品試作作業程序的流程圖中，產品設計(產品製作，是否是直接生產產品，並無樣品製作？

2. (CD-102 第五頁)，4.3在完成試作前之確認後,由生產單位依相關之製程作業指導書執行新產品之試作作業。請說明何謂製成作業指導書？在新產品設計及樣品試作作業程序的流程圖中有樣品檢驗與量產檢討，然產品設計及樣品試作作業程序中沒有說明，請確認。
· 文件名稱：樣品確認作業程序

1. (CD-103 第七頁) 2.適用範圍：本公司樣品確認作業均涵蓋之。 惟原材料確認作業程序無需經業務給客戶確認，且樣品確認的作業程序沒有說明，原材料確認作業程序的流程圖沒有說明需要由誰確認，請確認。
2. (CD-103 第七頁) 4.3若客戶測試結果不滿意，則由業務部在專案會議，說明不滿意事項，再由專案負責人進行設計變更。在新產品樣品確認作業程序與特定客戶產品之樣品確認作業程序中，沒有提到客人對於測試結果不滿意之流程，請確認。
	研發單位

生產單位
	請詳左列紅字部分，確認【研發循環】書面制度。(提出需求日：1040930、1041007)。
	

	5. 
	主要原物料分析
	因103年度為送件審查年度，請與子公司人員溝通協調，提供子公司103年度進貨與銷貨明細。
	財務單位
	1. 稽核主任楊苹已提供103年1月及2月之進貨明細，惟仍有部分欄位尚須修改。請協助提供103年全年度之進貨明細，且金額應核至營業成本表相符。 (提出需求日：1040902、1040909、1040916、1040923、1040930、1041007)
2. 子公司提供之103年度進貨與銷貨明細金額尚待確認。
	

	6. 
	料工費分析
	公司目前自SAP系統導出之「直接材料明細表」，係根據各產品之領料金額扣除標準成本與實際成本之差異，進銷存表之生產領料金額係實際每月加權平均成本之領料金額，然經檢視104年5月之「直接材料明細」及104年5月之「進銷存表」之生產領料差異金額並非標準成本與實際成本之差異，請釐清差異。

(問題初次提出日：1040715，截至目前為止仍持續與SAP顧問討論)


	財務單位
	下列事項仍在討論中：

1. 請說明測試結果：
說明：SAP顧問已將料工費報表功能啟用(總數與銷貨成本相同)，由稽核主任楊苹測試。(提出需求日：1040812、1040818、1040826、1040902、1040909、1040916、1040923、1040930、1041007)
2. 請提供103年及104年該報表上線前之料工費。(提出需求日：1040818、1040826、1040902、1040909、1040916、1040923、1040930、1041007)
3. 103年度合併之之料工費明細表，已向SAP顧問提出客製化需求報表，建立完成後請提供相關資料。(提出需求日：1040818、1040826、1040902、1040909、1040916、1040923、1040930、1041007)
	

	7. 
	成本結轉
	· 經確認104年8月營業成本表與SAP導出之104年8月總帳科目餘額表(Tcode:S_PL0_86000030)，已大致相符，不符處乃因差異回攤至各產品，待確認差異回攤計算，並與進耗存表核對。
· 料工費報表待討論原料自製時產生之工費應如何表示。
(說明：以下為抽核成本結轉時第一筆樣本的待提供資料或需請公司說明的地方。)
· 經檢視103/07的工單明細，有實際完成日有三筆為空白未有成品產出，僅有副產品，實際完成日是最後入庫日，確認完成日是填寫報工日，但可將確認完成日實際入庫或工時日，要用系統撈出全部工單的工時日期，始可確認沒有實際完成日與確認完成日跨月的情形，經檢視104/6，仍有58筆工單，工時日期與入庫日期月份不同，造成生產差異分攤月份與產品入庫月份不同
(請說明：103/7有三筆沒有實際完成日的工單，仍有報工日，但未有報工工時之情形。
· 以下為工令103000112931之工令之資料提供狀況
1. 工令單  COR3

(請說明：OY-DZ08P及NN-DMS-7580-01領料單簽名欄位之適當簽核人及簽核流程。
2. 領料單 ZPP81，ZPP63，


領料資料含於進耗存之紀錄

(請提供：各原料之103/07的領料明細總重量，以便確認是否與進耗存之領料金額相符。

3. 餘料退料入庫單 ZPP81，ZPP65

(請提供：現場的退料單

(1) 餘料退料入庫分錄

退料資料含於進耗存之紀錄

(請提供：該退料料號103/07之總退料明細，加總重量需與103/07之進耗存相符
(2) 請提供：副產品入庫分錄 ZPP81，ZPP65 

(3) 請提供：上述入庫資料含於進耗存之紀錄

(4) 請提供：該副產品103/07之總入庫明細，加總重量需與103/07之進耗存相符

4. 請說明：上述工單報工時資料 COR3，實際工時與標準工時一模一樣之原因
5. 請說明：抽樣有兩筆報工，一筆是在入庫數量25.746YD報工，一筆是在入庫數量25,720YD報工，但是實際上入庫數量未見有25.746YD之情形
6. 請提供：實際薪資分錄
7. 請說明：實際薪資為 12,816,893或12,883,191，差異(未分攤)之原因
8. 有關完工入庫單  ZPP69

(1) 請提供：103/07的損益表，並核對成品進耗存的銷貨金額是否與損益表的銷貨成本可以核對(盤盈虧及跌價損失等先不考慮)
(2) 請提供：實際成品成本(加權平均價格)與標準成本(入庫時) 之差異計算表及分錄 CKM3
I. 請說明：第二層的原料差異係於TECO後始計算，然抽樣的7月領料的差異並未於8月TECO時一併結算之原因
II. 請說明：傳票號碼10000066996的Dr.產出成本-wip變動 Cr.在製品，金額為26,245如何計算

III. 請說明：第二層差異的分錄，各科目金額與自行計算的61,563如何核對
IV. 請說明：第二層差異的物料價格差異分析，其中wip 2014.07/NC-UP-S7580的差異 1,462及197如何計算，其他NN-DMS-7580-01、OY-DZ08P也有相同情形
(3) 請提供：上述成品出售之出庫單或銷貨單

(4) 請提供：上述成品出售之成本分錄
	稽核單位
	1. 請提供103年度生產流程各製造單位之產能資訊及產量資訊。(提出需求日：1040818、1040826、1040902、1040909、1040916、1040923、1040930、1041007)
2. 請確認104年8月營業成本表計算方式。
3. 請詳左列(請提供或(請說明的資料或資訊。(提出需求日1040812、1040916、1040923、1040930、1041007)，內容仍在討論中。
	

	8. 
	存貨
	1. 公司目前ERP系統之「庫齡分析表」係以先進先出之方式計算，然公司因倉庫原料擺放理貨非以先進先出計算，實際庫齡尚需以人工整理，故未能每月即時產生正確之庫齡資訊。

2. 庫齡分析表-副產品103年度尚未有實際出售之紀錄，故LCM評價時，係以成本為市價，104年已有出售紀錄，建議公司於104年底評估副產品市價時，根據使用經驗判斷副產品出售之機率，可能出售者以「售價」為市價，可能自用者以「成本」為市價。
	財務單位
	下列事項尚待討論：

1. 公司將採用以系統直接產出「庫齡分析表」，請協助提供資料。(初次提出需求日:1040902、1040909、1040916、1040923、1040930、1041007)
2. 待104年底評估存貨市價追蹤。
	

	9. 
	每月應提供資料
	1. 公司興櫃後，每個月應向主管機關申報資料，請公司每月提供下列分析所需之資料：應收帳款帳齡分析、存貨去化分析、產品毛利率分析及母公司及合併的自結報表。

2. 子公司提供之進/銷貨資料，未顯示日期及單號等欄位，子公司提供之欄位應與母公司之欄位相同，以便於由提供之明細資料進行紙本單據抽核檢視，並據以編制合併營收。
	財務單位
	· 鼎特適8月份應提供資料：

1. 「前十大進貨」總金額請確認。
2. 「應收帳款帳齡明細」總金額請確認。
3. 「存貨去化情形(表) 」金額請確認。
4. 「銷貨明細」請提供單號、銷貨對象及日期欄位。
5. 「進貨明細」請提供單號及日期欄位。
6. 「應收帳款帳齡明細」、「存貨庫齡明細」請提供完整資訊。
· 鼎立8月份應提供資料：

1. 「前十大進貨」總金額請確認。
2. 「前十大銷貨」總金額請確認。
3. 「應收帳款帳齡明細」總金額請確認。
4. 「存貨去化情形(表) 」金額請確認。
5. 「銷貨明細」請提供單號、銷貨對象及日期欄位。
6. 「進貨明細」請提供單號及日期欄位。
7. 「應收帳款帳齡明細」、「存貨庫齡明細」請提供完整資訊。
(提出需求日：1040930、1041007)。
	

	10. 
	公開說明書編製討論
	說明：
1. 公開說明書內容用詞應保持中立，並有相關書面資料佐證。
2. 若合約內容已簽訂保密協議，則對象名稱可以代號稱之。
	林副總

吳俞慧
	將持續修改產業內容段落之說明，參考檔案請詳附件一。
	

	
	※下次輔導時間10月13日(星期二)

討論事項：1. 生產循環
          2. 前次追蹤事項

  3. 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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